关于广东惠州平潭机场航行服务程序净空保护区域一体化图及相关配套机制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依据《民用机场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3号）第四十六条“民用机场所在地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并向社会公布”的要求，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广东惠州平潭机场航行服务程序净空保护区域一体化图及相关使用管理机制、维护机制和联络机制等公告如下：
1、 净空一体化图基本情况
    惠州市、河源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共同划定机场航行服务程序保护区域，按照地市行政区域地界的范围进行分块管理。广东惠州平潭机场航行服务程序净空保护区域一体化图控制范围为以广东惠州平潭机场基准点为圆心，半径55公里区域；高度为海拔高度，1985国家高程(单位：米)；坐标为WGS-84经纬度坐标，与国家2000经纬度坐标系可通用。
二、净空一体化图使用与维护机制
（一）使用管理机制
净空一体化图具体使用规则如下：
1.净空一体化图覆盖范围内控制高度以下的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由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依据净空一体化图审批。审批后，对于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内的建/构筑物，以及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外高出机场标高150米以上建/构筑物，应将其地理位置、海拔高度（1985国家高程基准）、角点坐标（WGS-84坐标系）、拟开工时间、拟竣工时间、项目建设单位及联系人信息通报中国民用航空广东安全监督管理局备案，抄送广东惠州平潭机场公司。
对于按照《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等标准、规范需安装航空障碍灯和涂抹障碍物标识的，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将相应安装实施方案报广东惠州平潭机场公司。
2.拟建的建/构筑物确需突破净空一体化图控制高度的，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按照《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要求及相关净空审核流程，征求监管局意见。
3.如拟建的建/构筑物有施工塔吊等附属设施需要临时突破控制高度，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征求监管局意见。如允许临时突破控制高度，项目建设单位应在项目突破控制高度前二十五个工作日将相关信息报送广东惠州平潭机场公司，以便机场及时发布航行通告。涉及临时突破最低扇区高度（MSA）或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项目建设单位应提前二十五个工作日与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签订临时保障协议，确定超高位置、高度及持续时间等，报监管局备案后方可实施。
4.净空一体化图仅对建/构筑物的高度做出控制要求，其他如烟气、火焰、激光射线、粉尘等对机场净空保护造成影响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征求监管局意见。
5.净空一体化图仅就民航无线电导航、监视台站无源干扰对建/构筑物的高度做出控制要求，其他电磁环境及有源干扰部分，按照国家无线电管理相关规定，另行征求监管局意见。
6.净空一体化图仅就民航运行对建/构筑物的高度做出控制要求，涉及其他如军用、警用航空运行高度控制要求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征求有关单位意见。
7.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据净空一体化图审批、备案或征求民航行业意见的建/构筑物高度应包含避雷针、天线、电梯井、楼梯间、水箱、女儿墙等附属物的最高点海拔高度。
（二）维护机制
净空一体化图原则上不宜频繁修改。确有必要因新增建构筑物、地方规划调整等因素修改净空一体化图的，由引发相关修改的单位提出修改方案，经惠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审核同意后，方可开展修编。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专业标准、技术规范调整，或因飞行程序、运行标准、民航无线电台站调整及机场改扩建、机场总体规划调整等，需对净空一体化图进行修改的，应及时开展修编。民航运行所需控制高度低于净空一体化图控制高度的，在净空一体化图完成修编前，民航有关单位应将相应高度控制需求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管理局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审核后，向惠州市人民政府出具相应区域高度控制意见，或者暂停相应区域净空一体化图的使用，恢复到原有净空审核工作流程。
净空一体化图修编应按照相关技术和管理要求完成编制、审查和公布工作。 
（三）巡查监督机制
建立定期巡视检查制度。惠州机场集团会同市相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依据《净空一体化图》限制高度规定开展巡视检查工作。
1、净空巡视检查内容应包括：有无新增的超高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对疑似超高物体进行测量（高度复核）；障碍标志、标志物等安放是否符合标准，障碍灯是否符合标准持续运行。
2、规范台账管理。相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要按工作职责对净空巡视检查情况做好记录，建立台账并归档。
3、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对巡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未经批准的超高建（构）筑物或附属设施、障碍灯故障等影响净空安全的事件，及时反馈相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
（四）联络机制
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与中国民用航空广东安全监督管理局、广东惠州平潭机场公司就净空一体化图的管理建立长效联络机制。联络人员岗位或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应于二十五个工作日内，函告相关单位。
三、施行时间  
本公告内容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净空一体化图有修编调整的，另行公告。

附件：广东惠州平潭机场航行服务程序净空保护区域一体化图件（共3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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